编号：

水路运输企业（船舶）开业申请书

申请单位（个人）名称　　

申请单位（个人）地址　

申  请  日  期　     年       月　　   　日

吉林省地方海事局制

	申请单位名称
	

	申请单位地址
	

	负责人姓名
	
	电话号码
	

	经济性质
	
	经营方式
	

	经

营

范

围


	主

营
	

	
	
	

	
	兼

营
	

	注册资金

（万元）
	

	海务人员人数
	

	机务人员人数
	

	主要船员人数

（人）
	合计
	其         中

	
	
	船(驾)长
	
	轮机长
	
	驾驶员
	
	轮机员
	


主送机关:

	运力合计
	   艘     载重吨          客位       千瓦

	其

中
	客  船
	艘           载重吨          客位             千瓦

	
	货  轮
	  艘        载重吨          客位      千瓦

	
	拖  轮
	艘                                            千瓦

	
	驳  船
	艘            载重吨           

	
	其  他
	

	
	
	

	申请

企业


	 (公章)        (负责人章)         年     月     日

	当地及海事

部门意见
	(公章)        (负责人章)         年     月     日

	海事部门

审批意见
	(公章)        (负责人章)         年     月     日

	附件名称
	

	核发许可证号码
	
	日  期
	年    月     日


抄送单位：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由申请开业的水路运输企业或以运输船舶从事营业性运输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填写，报送规定的审批机关和抄送单位；

    二、“经济性质”栏系指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经济、其他经济，主要按照工商登记的性质填写；

    三、“经营方式”栏系指“独资经营”、“合资经营”等；

    四、“经营范围”栏中的“主营”栏系指申请经营的旅客或货物运输业务，客运航线应写明沿途停靠港（站、点）；货运应填明申请经营的区域或航线以及承运的主要货源；“兼营”栏内应填写经营运输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如水路运输服务业务等等；

    五、“主要船员人数”栏应按实际聘任数填写，并随附主要船员名单；

    六、“附件名称”栏应填入必须随附的资料名称：

    1.企业法人身份证件；

    2.企业工商执照；

    3.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国籍登记证书、船舶检验证书；

    4.海务管理人员、机务管理人员名单及职务适任证书；

    5.主要船员名单及其职务证书；

    6.主要船员的劳动合同；

    7.班期、班次以及拟停靠的码头安排等可行的航线营运计划（经营水路旅客班轮运输业务的）；

    8.包括健全的安全管理机构及安全管理人员设置制度、安全管理责任制度、安全监督检查制度、事故应急处置制度、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等安全管理制度。
